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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

案 號 ：109年度憲三字第18號V

相 關 機 關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代 表 人 ：程怡怡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馮浩庭住同上 .

黃奕超住同上

為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釋憲聲請案件，依法提出言詞辯論 

意旨書事：

壹 、憲法第7 7條所稱「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公務員

之懲戒。」是否蘊含「懲戒一元化」之憲法原則？______________

依我國行憲前公務員懲戒法制之固有傳統與制憲歷程及大法官釋憲意

旨，足認憲法第7 7條確有蘊含「懲戒一元化」之憲法原則。_________

一 、我國行憲前公務員懲戒係劃歸司法院所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於民國 1 7年 1 0月 8 日修正中華民國國民 

政府組織法，其第33條規定：「司法院為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掌理 

司法審判、司法行政、官吏懲戒及行政審判之職權。」同月設官吏懲戒 

委員會，掌理文官、法官之懲戒。同年11月公布司法院組織法，明定 

司法院分設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官吏懲戒委員會，自此 

我國公務員之懲戒乃劃歸司法機關審理1。

嗣於2 0年 6 月 8 日，國民政府同時制定公布「公務員懲戒法」及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建立完整的公務員懲戒法制。依 「公務 

員懲戒法」第 2 條及第10條至第 12條等規定，公務員有違法、廢弛 

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應受懲戒。監察院認為公務員有違法、廢弛職務 

或其他失職行為情事，應付懲戒者，應將彈劾案連同證據移送所列懲戒 

機關：一 、被彈劾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者送中央黨部監察委員會。二 、被

1 參見王廷懋，我國公務員懲戒問題之研究，司法研究年報第18輯第23篇 ，司法院印行，87年 6 

月初版，第 24-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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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人為前款以外之政務官者送國民政府。三、被彈劾人為事務官者送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下稱公懲會）。各院部會長官或地方最高行政長官， 

認為所屬公務員有上述情事者，應備文聲敘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 

院審查。但對於所屬薦任職以下公務員，得逕送公懲會審議。薦任職以 

下公務員之記過或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行之。另「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組織法」第 1條明定公懲會直隸於司法院.，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掌管一 

切公務員之懲戒事宜。又國民政府於2 1年增設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掌 

理政務官之懲戒事宜。是於行憲前，關於公務員懲戒有區分政務官、事 

務官及中央與地方之人員，並各按不同身分，分由不同機關掌理懲戒事 

宜2。然可確定的是，我國就常任公務員（非政務官）的懲戒，向有歸 

屬由司法院公懲會掌理之傳統（詳見附件1 :我國公務員彈劾懲戒制度 

演進表編號2 所示），且僅將薦任職以下公務員之記過或申誡處分，依 

法律授權得由主管長官逕行懲戒（但從不包括涉及剝奪公務員身分之 

免職處分），此乃仿效德國法制而來3。

二 、公務員懲戒權歸屬司法院之制憲過程

(一）五五憲草原規定懲戒權由監察院掌理

公務員違法行為之懲戒權，自五院制試行以來，均歸屬於司法院。 

因所謂懲戒實係指彈劾案件之審判，其性質與民刑訴訟案件之審判相 

似 ，故歸屬司法院。於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次及第二次草案均沿襲制憲前 

法 制 ，歸屬於司法院4 (第一次草案第77條及第9 2條 、第二次草案第

2 參見蔡震榮，公務人員懲戒權與考績權之研究，憲政時代第18卷第 1期 ，81年 7 月 ，第 13頁 。

3 同前註2 ，第 12頁 。另參見德國聯邦公務員懲戒法（Bundesdisziplinargesetz, BDG) 第二編第5 

條至第12規定 ，對現職實任公務員之懲戒措施有5 種 ，包括「申誡」、「罰款」、「減俸」、「降級」、 

「免除公務員關係」；對退休公務員之紀律措施有2 種 ，包括「減少退休金」及 「剝奪退休金」（第 

5 條第2 項）。如 為 「降級」、「免除公務員關係」與 「剝奪退休金」這三種懲戒措施，應由最高職務 

機關或有紀律權之職務長官向法院提起懲戒訴訟（第 34條第 1項）。其餘懲戒措施則可由行政部門 

以懲戒處分方式作成（第 33條），公務員提起訴訟前，應行訴願程序；但訴請撤銷之決定，如係由 

最高職務機關作成者，無須經由訴願程序（第 41條）。懲戒事件審判權屬於行政法院，地方行政法 

院及高等行政法院應設懲戒事件專庭（第 4 5條）。第 34條第 1項所指「降級」、「免除公務員關係」 

與 「剝奪退休金」這三種改變公務員身分狀態（Status) 之懲戒措施，其權限不屬於行政權之職務 

雇主 （ Dienstherr )，而是採取法官保留（Richtervorbehalt)，保留給地方行政法院（Verwaltungsgericht, 
VG)。相關條文中文翻譯，可參見吳綺雲博士譯，司法院印行，德國聯邦公務員懲戒法，108年 5 

月 。

4 參見金鳴盛編著，國民政府宣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釋義，1936年 ，世界書局印行，第 206頁 （五

〇 〇 懲戒權歸屬變更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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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6條及第87條 ，詳見附件2 :憲法第77條相關條文制定歷程），然於

2 2 5年 4 月 2 3 曰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決議删除第2 次草

3 案第76條 「公務員懲戒」之規定，立法院遂依該委員會意見，將憲法

4 草案重加整理修正，於同年 5 月 1 日立法院第4 屆第 5 9次會議提出討

5 論經三讀修正通過，全文分八章共148條 ，此為立法院第3 次議訂之

6 中華民國蕙法草案，於 2 5年 5 月 5 日經國民政府明令宣布（下稱五五

7 憲草），將公務員懲戒改歸監察院，於五五憲草第87條規定：「監察院

8 為中央政府行使監察權之最高機關、掌理彈劾、懲戒、審計、對國民大

9 會負其責任。」5

10 (二）憲法所稱「最高機關」，係指五權之行使，須以該院名義行之

11 依據 2 9年 7 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說明書（下稱草案說明書）内容，

12 五五憲草第8 7 條說明：「本條規定監察院之地位及職權。最高機關之

13 意義、可無待再述。彈劾為監察權之主要内容、懲戒為對於被彈劾人之

14 制裁…。有以為依照現行制度、懲戒屬於司法院、不應改屬於監察院者。

15 其實懲戒與彈劾、相需為用、有如法院之檢察與審判關係、故懲戒以歸

16 監察院掌理為宜。…」另五五憲草第92條規定：「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

17 方公務員違法或失職時、經監察委員一人以上之提議、五人以上之審查

18 決定、提出彈劾案。…」依草案說明書之說明：「本規定彈劾權之對象

19 為全國公務員、而以其違法失職為受彈劾之條件。…」又所謂「最高機

20 關」，依草案說明書對五五憲草第5 5條 ：「行政院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

21 權之最高機關」之說明：「五權憲法中治權分由五院行使、行政院為中

22 央政府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有以為總統既為行政首長、行政院何得

23 為最高機關。不知行政院院長雖對總統負責、而行政權之行使、仍應以

24 行政院之名義行之、故行政院不失為行使行政權之最高機關。」6可知，

25 係指中央政府規定五院制、分掌五權下，須以該院或其所屬機關名義決

26 定行之者。

5 参見立法院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宣傳委員會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說明書，29年 7 月 ，正中書局印 

行 ，第 14-15、58 頁 。

6 同前註，第 3 2、4 2、58-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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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憲法草案修正案删除監察院之懲戒權，改歸公懲會等懲戒機關

嗣於制憲過程中，於 3 2 年 1 1月間成立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 

會 ，對五五憲草提出3 2條意見，其中關涉懲戒權者，為第15條 ：「監 

察院之執掌，除 『彈劾』、『審計』外 ，應增列『糾舉』、『考核』二權。 

又憲法原定之懲戒權，應列入司法院。」7迨 3 5年 1 月召開政治協商會 

議 ，對於監察院提出憲法草案修改原則為：「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 

關，由各省級議會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舉之，其職權為行使同意彈劾 

及監察權。」並將五五憲草修改為「政治協商會議對五五憲草修正案草 

案」而刪除監察院之懲戒權，相關修正條文分別為「第96條監察院為 

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彈劾及監察權。」及 「第 103條監察院對 

於中央公務員違法或失職時，經監察委員三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 

審查決定，提出彈劾案，移交懲戒機關依法辦理。」8此修正案内容成 

為最終修正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經立法院於3 5年 11月 22 

日第4 次會議決議通過，由國民政府於3 5年 11月 2 8 日向國民大會提 

出9  10。
i

(四） 制憲國民大會議決懲戒權歸屬於司法院

國民大會就「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審查過程中，負責審查關 

於司法考試及監察之「第四審查委員會」對於懲戒權問題形成兩派，因 

辯論至為熱烈，堅持不易一致ig，為尊重少數意見，經 將 「懲戒權」究 

應歸屬於監察院抑或司法院，移請綜合審查委員會決定。並就司法行政 

隸屬問題意見不一，故對於草案第82條提出審查意見三種：「1司法院 

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

7 參見國民大會秘書處編印，國民大會實錄，3 5年 12月 ，第 273-275頁 。

8 雖此憲法草案內容未說明「懲戒機關」為何 ，然依當時法制環境，應係指22年 6 月 2 7 曰國民 

政府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規定：「監察院認為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應付懲戒 

者 ，應將彈劾案連同證據依左列各款規定移送懲戒機關：一 、被彈劾人為選任政務官者送中央黨 

部監察委員會。二 、被彈劾人為前款以外之政務官者送國民政府。三 、被彈劾人為事務官者送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同一懲戒事件被彈劾者不止一人而不屬於同一懲戒機關者應移送官職較高者之 

懲戒機關合併審議。」之懲戒機關。
9 同註 7 ，第 27 8、279 ' 282、29 0、291、298 頁 。

10至公務員懲戒權應歸屬五院中何院或國民大會行使，各說主張所持理由，可參見柯慶賢，公務 
員彈劾懲戒懲處之理論與實務，公務員懲戒委員會90年度研究發展報告，90年 1 1月 ，第 246- 

25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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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公務員

2 之懲戒，及各級法院法官之任用考核。3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3 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公務員之懲戒，各級法院法官之任用考

4 核 ，及其他有關司法行政事項。」以上三種審查意見，一併移請综合審

5 查委員會討論。就監察院之同意權及懲戒權問題，原蕙草第9 5條經第

6 四審查委員會審查意見修正為「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

7 彈劾糾舉懲戒及審計權。」經綜合審查委員會整理小組詳密審查，主張

8 維持修正意見，並删去懲戒兩字，經提出全體會議表決，在場人數126

9 人 ，以 9 4票多數通過。就司法院職權問題，綜合審查委員會經決定採 

1 0 用第四審查委員會第一項修正意見（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

11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即司法行政，不列入

12 司法院職權内11。

13 憲法草案第8 2 條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14 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經國民大會於3 5年 12月 22 

1 5 曰第1 5次會議決議通過；憲法草案第9 5條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

16 機 關 ，行使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則經國民大會於3 5年 1 2月 23

17 日第16次會議決議通過12。

18 國民大會於3 5年 1 2月 2 4 曰第19次會議通過「憲法實施之準備

19 程序」，要求國民政府應於3 6 年 1 月 1 日公布國民大會此次通過之憲

20 法 ，其準備實施程序如下：「一 '自憲法公布之日起現行法令之與憲法

21 相牴觸者，國民政府應迅速分別予以修改或廢止，並應於依照本憲法所

22 產生之國民大會集會以前，完成此項工作。二 、蕙法公布後，國民政府

23 應依照憲法之規定，於三個月内制定並公布左列法律"…… （五）關於

24 五院之組織。（下略）」13國民政府於3 6年 3 月 3 1 日制定「司法院組織

25 法」，公布全文1 2 條 ，其中第4 條規定：「司法院分設民事庭、刑事

26 庭 、行政裁判庭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前項各庭會之組織，另以法律定

同註 7 ，第 443-445、457-459、477-479 頁 。

同註7 ，第 628-638頁 。

同註7 ，第 659-66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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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並於同年1 2月 2 5 日修正公布全文1 3 條 ，其中第 5 條規定： 

「司法院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前項各院會之組 

織 ，另以法律定之。」

(五） 制憲者终將懲戒權劃歸司法院掌理，以保障人民服公職之基本權 

利

從制蕙過程可以確定，制憲者最終決定將公務員懲戒權依沿革劃 

歸司法院掌理，其目的係避免監察院同掌彈劾及懲戒權，深恐有失公平， 

以司法程序審理，期保障公務員權益14 15，殆屬無疑。此從前大法官鄭健 

才深入析論「我國現行憲法為五權憲法，有其獨特之權力分配設計；與 

三權憲法國家用人權操之於行政機關之手者大異。依憲法第83條規定，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任用、餘敘、考績、級俸、陞 

遷 、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老等事項。形成對於行政機關用人之 

『蕙法牽制』，非法律所能改變。……就此憲法設計之制度言；保障公 

務員，司法權能，考試權亦能。此獨特之權力分配，實早已擺脫『司法 

牽制行政』之構想，而另立『考試牽制行政』之模式。不僅如此，我國 

憲法又進一步使國家對於公務員之懲戒處分權，不但脫離行政機關，而 

且脫離考試機關。於憲法第77條規定由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所 

謂懲戒處分包括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及申誡（參見公務員懲 

戒法第9 條）。此等處分，至此在憲法上定位為『司法處分』，行政機關 

就此僅有懲戒動議權而無懲戒處分權。其保障公務員之程度，較之視懲 

戒為『行政處分』，行政機關享有處分權之國家，自又有過之而無不及。 

15」亦可資佐證。

(六） 五權憲法分治相維，懲戒權既歸由司法院掌理，行政機關即無此 

權

再佐以司法院釋字第3 號解釋：「我國蕙法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 

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定，載在前言，依憲法第5 3條 （行政）、第 62條

14參見同註2 ，第 3 頁 、第 21頁註 1及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三），三民書局印行，71 

年 1 月修訂初版，第 24-27、200-202頁 。

15參見釋字第243號解釋之大法官鄭健才一部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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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第 77條 （司法）、第 83條 （考試）、第90條 （監察）等規定 

建置五院。本憲法原始賦與之職權各於所掌範圍内，為國家最高機關獨

立行使職權，相互平等，初無軒輊。」及 第 175號解釋理由書：「蓋司

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基於五權分治，彼此相維之憲政體制，並求 

法律之制定臻於至當，司法院就所掌事項，自有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 

職責。……。次按尊重司法，加強司法機關之權責，以保障人民之權利， 

乃現代法治國家共赴之目標。……且自審檢分隸後，司法院所掌業務曰 

益繁重，為利司法之改進，符合憲法第77條 、第 78條 、第 82條 、設 

置司法院及各級法I1 完，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 

懲戒；並由司法院行使解釋憲法，暨統一解釋法令之職權，以貫徹宏揚 

憲政之本旨，司法院就其所掌有關司法機關之組織及司法權行使之事 

項 ，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明揭憲法賦與五院之職權各於所掌範圍 

内 ，為國家最高機關獨立行使職權，自須以其名義行使（參見草案說明 

書），方能彼此平等相維。而關於公務員懲戒權既於憲法第7 7 條明定 

為司法院之執掌，從蕙法層次觀之，擁有彈劾權之監察院即無懲戒權16, 

自不可能復將懲戒權分由性質屬行政機關者（行政院或考試院）共享行 

使17。準此，從公務員懲戒法層次而論，其中規定薦任職以下公務員之 

記過或申誡處分，得由主管長官逕行懲戒，自應解為係考量行政權之實 

際需求，而經由法律授權，將屬司法權性質且影響公務員權益較不嚴重 

之懲戒，授權主管長官行使，方符制憲意旨。

三 、無論從憲法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及文義解釋，公務員懲戒權均應 

歸屬於司法院

16至於相關憲法條文有無將彈劾與懲戒混淆不清，致運作實務弊端叢生，實係制憲或修憲者之權 

責 ，非釋憲者所能置喙，參見釋字第491號解釋之大法官劉鐵錚不同意見書。

17另前大法官董翔飛認為：「公務員之懲戒依其性質本屬司法權之範圍，由司法院行使之。是以有 

關公務員之懲戒，原則上應以懲戒制度為基礎，由懲戒法為之規範，始符合憲法第77條之原意。 

公務員懲戒法第2 條規定，公務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受懲戒：一 、違法。二 、廢弛職務或其 

他失職行為。同法第19條第 1項規定，各院、部 、會長官，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或其他相當之主 

管長官，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2 條所定情事者，應備文聲叙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對 

於所屬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 

務員依第19條之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而認為情節重大者，亦得依職權先 

行停止其職務。』同法第4 條第2 項亦定有明文，此乃公務員懲戒之制度性設計，……」參見釋字 

第 491號解釋之大法官董翔飛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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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史解釋

從民國17年以來的公務員懲戒法制傳統，公務員之懲戒均歸屬司 

法機關之體系，嗣於憲法草案初稿仍沿襲傳統，由司法院掌理公務員懲 

戒權，雖於制憲過程中發生懲戒權究應何所屬之爭議，然制憲國民大會 

均僅考量應賦予監察院或司法院，而非行政機關，並於最終議決歸屬於 

司法院，此實乃我國制憲者之明確意旨。

(二） 體系解釋

從我國憲法特殊的五權分立體制，就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 

分由監察院掌理彈劾權，司法院掌理懲戒權。相當於刑事案件中檢察官 

之起訴，以開啟法院之審判的設計。故我國制憲者於監察院行使彈劾權 

之外，又將公務員之懲戒歸屬於司法院，自應是指由法院以司法程序行 

使第一次制裁權。而非混亂五權分治體系，從行政權本質推論出行政主 

管長官或考試院亦擁有懲戒權，法院僅能為事後救濟。

(三） 文義解釋

憲法第7 7 條規定：「司法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法文區分為「行政訴訟之審判」 

及 「公務員之懲戒」，兩者文義顯不相同，可見一為事後救濟，一為法 

官保留，方有區分實益。且依憲法草案說明書針對「最高機關」之說明， 

應解為「司法權之行使，應以司法院之名義行之」，故就公務員之懲戒 

而言，自係指由司法院名義或其下轄司法懲戒機關決定，方與憲法文義 

相 合 。

四 、行憲後之公務員懲戒法制及公務人員考績法之修正 

(一）統由司法院之公懲會掌理公務員懲戒事宜

於 3 7年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及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 

法」，取消其他懲戒機關，統由司法院之公懲會掌理公務員懲戒事宜， 

以符合憲法第77條規定。行蕙後公務員懲戒法所定懲戒對象，包括政 

務官、文武職公務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及地方自治人員等，而薦任職以 

下公務員之記過、申誡，仍得逕由主管長官為之。該法主要精神乃以司 

法程序來加強保障公務員之權益，故凡是影響公務員身分及財產之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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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處分統由公懲會為之，行政主管僅對其薦任職以下公務員之違法失 

職行為，有記過、申誡之懲戒權。

(二）公務人員考績法創設具有實質懲戒處分性質之專案考績

或以行政長官能懲戒者不含所屬簡任官，且僅能為記過或申誡，故 

行政機關大致認其權限過小，未便其領導統御及澄清吏治。職是之故， 

行政院曾於3 9 年 1 0月提出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建議主管長官對 

所轄部屬不論官階高低皆有記過、申誡之懲戒權，然該草案未獲通過。 

因此，遂有建議於考績法中擴大行政監督權而不修正公務員懲戒法，而 

於 51年在公務人員考績法中增設兩大過免職規定，強化行政機關權限。 

於 5 8年第2 次修正的分類職位分類公務人員考績法在年終考績外，另 

創設專案考績，但該專案考績僅有記大功或記大過之獎懲。於 6 7年第 

3 次修正時，乃明定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過為之，且有一次記兩大過免 

職規定，使行政機關不須用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即得依公務人員考績法 

辦理專案考績而淘汰公務員，肇生混淆行政懲處與司法懲戒的局面18。

五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憲法懲戒權之闡釋 

(一）憲法第7 7條規定的是「司法懲戒一元化」制度

關於如何型塑公務員懲戒制度，方符合憲法意旨，大法官首次於7 8 

年的司法院釋字第2 4 3號解釋表示見解，觀之該號解釋理由書所指： 

「公務員之懲戒，依憲法第77條規定，屬於司法院職權範圍，司法院 

設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主管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對於公務員所為 

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不論其形式上用語如何，實質上仍屬懲戒處 

分 ，此項權限之行使及其救濟程序如何規定，方符憲法之意旨，應由有 

關機關通盤檢討，而為適當之調整。」許宗力大法官認為從「具有懲戒 

性質之免職處分，不論其形式上用語如何，實質上仍屬懲戒處分」等語， 

可知釋蕙者是屬意一元化的司法懲戒制度，有懲戒實質之行政懲處，無

18同前註2 ，第 13-14頁 。有論者認為專案考績免職，屬影響公務員權利最重的處分，剝奪其服公 

職的憲法權利，只為方便長官的領導統御，而將如此重大事宜交給長官行使，實質上有侵害司法懲 

戒權之嫌，並造成懲戒權重疊情形。由於引人該制而強化長官之權後，特別是警察事件，不時有適 

用專案考績免職的情事，此種藉考績之名，而達實質懲戒之效，對公務員權利保障似有不周。參見 
蔡震榮，由專案考缜免職評論釋字第491號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6期 ，89年 3 月 ，第 16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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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其形式用語為何，都應納入憲法第77條司法懲戒的邏輯脈絡檢驗其 

合憲性，且從「此項權限之行使......應通盤檢討，為適當調整，方符蕙

法意旨」等語，可知大法官已指出於司法懲戒外，同時存在考績懲處的 

雙執制是違憲的。整體而言，第 2 4 3號解釋就公務員懲戒權限行使的 

問題，基調是要求回歸，乃至獨尊蕙法第7 7條司法懲戒之價值預設， 

也就是說，公務員懲戒只能歸司法權直接行使，至於一律不許行政長官 

直接以較迅捷之行政程序辦理懲戒，是否有礙行政指揮監督，似不在考 

慮範圍19，對照上揭我國制憲歷程，此見解實符國民大會議決之憲法意

(二）應確保憲法第77條規定由司法院掌理公務員懲戒之意旨

司法院釋字第262號解釋理由書：「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77條定明 

文 。司法院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公務員懲戒之主管機關，此觀司法 

院組織法第7 條規定甚明。彈劾權在採取三權分立之民主國家，係議 

會代表人民對政府高級官員之違法或失職，實施民主監督之制度。我國 

憲法第90條 、第 97條第2 項 、第99條及第100條規定之監察院彈劾 

權 ，其範圍較廣。而憲法除就總統、副總統之彈劾程序定有明文外，對 

於一般彈劾案之審議，並未就文職或武職公務員作不同之規定。因此， 

監察院如就軍人之違法或失職行為成立彈劾案時，自應將該彈劾案連 

同證據，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方符憲法第77條之意旨。監察 

法第8 條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8條 ，即係依此意旨所為之規定。」亦強 

調我國蕙法所定監察彈劾權及司法懲戒權之獨特性20，並應確保憲法第 

7 7條規定司法院掌理公務員懲戒之意旨。

19參見釋字第583號之大法官許宗力部分不同意見書。

M 前大法官劉鐵錚認為:「外國立法例雖多以懲戒本屬於行政監督權之作用範疇，並未規定於憲法， 

而規定於法律，為行政處分，受懲戒人得依訴願程序請求救濟，並設獨立行使職權之準司法機關為 
其行政救濟之終審機關’如英國之文官申訴委員會 （ Civil Service Appeal Board)、美國之功績制度 

保護委員會0^1^8>^6111?1^6(^0118(^(1)、日本之人事院等等，最後尚得請求司法救濟，始由司法 

介入，為司法審查，用資保障公務員權益。惟吾人援用外國立法例時，必須考慮外國憲法中是否亦 
有類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憲法第77條之規定’若答案是否定的，貝外國立法例僅可供未 

來我國修憲時之參考，而不得做為解釋我國憲法之依據。」參見釋字第491號解釋之大法官劉鐵錚 

不同意見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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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懲戒權得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

司法院釋字第29 8號解釋文：「憲法第7 7條規定，公務員之懲戒 

屬司法院掌理事項。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定由 

其長官為之。但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 

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 

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加以審查，以資救濟。有關法律，應依上 

述意旨修正之。本院釋字第2 4 3解釋應予補充。」及該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由是可知司法院為公務員懲戒之最 

高機關，非指國家對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一律均應由司法院直接掌理。 

公務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為維持長官 

監督權所必要，自得視懲戒處分之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定由 

長官為之。但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 

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 

法或不當加以審查，以資救濟。有關公務員懲戒及公務員考績之法律， 

應依上述意旨修正之。本院釋字第243號解釋應予補充。至該號解釋，

許受免職處分之公務員提起行政訴訟，係指受處分人於有關法律修正 

前 ，得請求司法救濟之程序而言。」雖係務實地回應行政指揮監督權之 

需求與當時公務人員考績法之相關規定，而允許立法者於合理範圍内 

將部分懲戒權交由行政權直接行使，但確仍延續釋字第2 4 3號解釋理 

由書所採懲戒處分「實質說」之概念，亦即凡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之 

行政制裁，皆屬懲戒處分（釋字第491號解釋重申此見解，詳下述）21，

而強調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 

受處分人得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即當時之公懲會）聲明不服， 

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加以審查，仍是宣示應回歸憲

21於此概念下，假如某一對公務員不利之人事處分與其違失行為之制裁無關，因非具懲戒性質，而 
不屬於懲戒處分，如司法院釋字第298號解釋理由書謂：「又具法定資格始得任用，並受身分保障 

之公務員，因受非懲戒性質之免除現職處分，經循行政程序未獲救濟時，受處分之公務員，仍得依 

本院釋字第243號解釋意旨，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併此指明。」參見詹鎮榮，公務員懲 

戒與行政懲處制度整合之研究報告書，司法院委託專題研究計畫案，102年 9 月 2 1 日印製，第 58 

頁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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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77條所定司法懲戒一元化之意旨，且從授權主管長官所為之重大 

懲戒處分，司法機關可就原處分之違法性與妥當性加以審查此點，亦可 

看出此非單純行政救濟（依行政訴訟學理，行政法院僅能審查其違法 

性），而彰顯憲法第7 7 條規定之司法懲戒權僅係可依法律授權行政長 

官為之，然其本質仍是司法權，故掌理公務員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當然 

能審查其合法性及妥當性。

(四）行政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為公務員免職懲處，為實質懲戒處.

分

司法院釋字49 1號解釋文：「憲法第18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

利 ，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不惟涉及人民之

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建立相關制度，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

家職責之行為，亦應兼顧對公務人員之權益之保護。公務人員之懲戒乃

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

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

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

利 ，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憲法第23

條之意旨。」及該解釋理由書：「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

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為維持長官監督權所必要，自得視懲戒處分之

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

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及釋字第583號解釋理由

書 ：「……公務員違反7 6年 1 月 1 4 日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

細則第14條 第 1項第2 款第7 目關於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

者 ，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之規定，其服務機關依7 9年 12月 2 8 日修正公

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 第 1 項第2 款規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

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本院釋字第4 9 1號

解釋參照），……」均在在重申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之免職懲處處分，

只要具有針對違失行為制裁之懲戒性質，而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都應

以實質懲戒處分視之。承前所述，既然針對違失行為制裁之免職處分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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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性質，自應回歸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掌理公務員懲戒之「懲戒 

一元化」原則檢視其合憲性。

六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BVerfG，Beschl. v. 14.1.2020-2B vR2055/1622裁 

定 （詳見附件3 )之借鏡

(一） 要旨

1 •德國之職業公務員制度（ BemJfebeamtentum ) 並不存在免除公務員 

關係只能由法官決定之傳統原則。

2.同樣也不存在這樣的傳統原則：直接單方的免職決定不能由上級長 

官行使，只能交由一個委員會（Gremium) 來決定。

3•依基本法第3 3條 第 5 項規定的終身原則（Lebenszeitprinzip) ，如 

能確保後續有效的權利救濟，並不要求免除公務員關係( Entfemung 

aus dem BeamtenverMltnis ) 須法官保留。

(二） 對我國釋憲之啟發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多數意見認 為 ，因其職業公務員制度於聯邦基 

本法及固有傳統上並不存在免除公務員關係只能由法官決定之傳統原 

則 ，而認巴登符騰堡邦之公務員懲戒法系爭規定，可以行政處分免除公 

務員關係，而非須由法院行使懲戒權，並未違憲。若參照其論理依據， 

考量前述我國行蕙前公務員懲戒權即歸屬司法院，且剝奪常任公務員 

身分之懲戒處分僅能由公懲會議決之固有傳統，復佐以懲戒權歸屬之 

制憲過程及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掌理公務員懲戒之意旨，應可論證 

關於針對違法失職免除公務員身分之懲戒權行使，應保留由司法院所 

屬懲戒法院以司法程序決定之憲法原則，此應屬我國公務員懲戒法制 

中保障人民服公職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23。

貳 、就現行懲戒與懲處二元之規範體系，依照司法院釋字第2 9 8號解

22 BVerfGE 152, 345 = NVwZ 2020,1584.
23另有論者依釋字第483號解釋：「公務人員依法銓敘取得之官等俸級，非經公務員懲戒機關依 

法定程序之審議決定，不得降级或減俸，此乃憲法上服公職權利所受之制度性保障，亦為公務員 
懲戒法第1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6條及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6條之所由設。」意 旨 ，認為該解 

釋並未採取行政懲處若有司法救濟即屬合憲之見解，自係認為此種懲戒手段的第一次行使只能由 

司法權下公務員懲戒機關掌理。參見高愈杰，論公務員懲戒制度一元化之建構-以司法院解釋為核 
心 -，公務員懲戒制度相關論文彙編，司法院印行，93年 12月 ，第 M0 頁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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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此項懲戒為維持長官監督權所必要，自得視懲戒處分之性質， 

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其中所指「合理範圍」 

若可包含免職處分，有無侵害憲法第77條賦予司法機關享有懲戒

權之意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司法院釋字第298號解釋所指「合理範圍」，不包含公務人員考績法中 

具有實質懲戒處分性質之免職處分，方符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掌理

公務員懲戒，以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之意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不可讓渡司法懲戒權之核心範圍，構 成 「合理範圍」之禁區

(一） 「合理範圍」不應包括具懲戒性質的免職處分

司法院釋字第29 8號及第491號解釋意旨，將司法院所掌懲戒權 

讓渡予主管長官行使而提出「合理範圍」之基準，即懲戒視其性質，僅 

於合理範圍内得由主管長官為之。至於「合理範圍」所指為何，上揭解 

釋雖未明揭，然所謂「合理範圍」之解釋，應不可能包括針對違法失職 

行為作成剝奪公務員身分這種最嚴厲之考績免職處分。同理，亦不應包 

括如原因案件中具有實質懲戒處分性質之考列丁等免職處分（理由詳 

見「參」所述）。因上揭免職處分之效果，是完全剝奪公務員服公職權，

而屬最嚴重之懲戒處分。承前所述，既然制蕙意旨係為避免監察院兼掌 

公務員之彈劾及懲戒權，以保障公務員權益，而決定將公務員懲戒劃歸 

由司法院以司法權之司法程序審理，則斷無將具有懲戒性質且對公務 

員權利影響最大之免職處分，交由主管長官行使之理。

(二） 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懲處屬於最嚴重之懲戒處分等級

再者，具有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等同剝奪其服公職之權利，對於 

公務員身分權益侵害之嚴重性，可歸類為最嚴重之懲戒處分等級，性質 

上應屬司法懲戒權不得讓渡之核心範圍。蓋若連核心範圍也可讓渡，僅 

由司法執掌事後救濟，則不僅所謂「合理範圍」將盡失其義，更會架空 

憲法第77條特將公務員懲戒劃歸司法權及保障公務員權益之立憲意旨。 

要 之 ，侵害最嚴重箅級的懲戒性質免職處分保留由司法權以司法程序 

審理，而於合理範圍内，將其他較輕微的懲戒處分，諸如記過、申誡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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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主管長官以行政程序直接行使，司法保留事後救濟之權限，此種懲 

戒一元化的制度安排，應該最能反映釋字第2 9 8號解釋之意旨，即既 

能尊重憲法第77條於制憲過程中彰顯的價值決定，並兼顧行政指揮監 

督權需要的最佳解決模式24。再從法學解釋方法論角度來看，如此解釋 

除符合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之文義外，另依 

體系解釋觀點，若認司法院僅掌理「行政長官為懲戒後之事後救濟」， 

則以司法院掌理「行政訴訟」之文義範圍即可涵蓋，如此於制憲過程爭 

議頗大，最後經制憲者決議由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之明確意旨， 

豈非成為具文？是司法如僅掌理具懲戒性質免職處分之事後救濟，顯 

不合理，自不應為「合理範圍」所涵攝。

(三）學說認應以「對公務員權益影響程度」作為合理範圍的基準

學者經細究釋字第298號解釋文：「憲法第7 7條規定，公務員之 

懲戒屬司法院掌理事項。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 

定由其長官為之。」所謂「司法院僅須為公務員懲戒之最高機關」應非 

僅是保留「懲戒案件救濟之終審裁判權」，而應至少保留一定範圍之「第 

一次懲戒權」。此由該解釋文「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 

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之文義邏輯即可得悉，其係立基在「司法院享有 

全面之第一次公務員懲戒權」的前提下，始有容許「於合理範圍内由其 

長官為之」之例外可能性。根據釋字第298號解釋意旨，因憲法第77 

條規定公務員之懲戒由司法院掌理，應是指對公務員所為之第一次懲 

戒權，非僅為事後救濟之審判權。若立法者將第一次懲戒權全部歸由主 

管長官行使，只保留不服懲戒處分之救濟訴訟審判權予懲戒法院，顯與 

憲法第77條規定不合。至於界限應如何劃定，多數學說見解經權衡不 

同法益後，提出以「懲戒處分對公務員權益影響之程度」的基準。若公 

務員違失情節重大，必須施以較嚴厲的懲戒處分者，因預期將對其服公 

職權造成較重的侵害，故理論上應保留由懲戒法院透過嚴謹之司法訴 

訟程序作第一次決定；而對於較輕微之懲戒事件，因對其服公職權侵害

釋字第583號解釋之大法官許宗力部分不同意見書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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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應可容許由主管長官以較便捷之行政程序逕為懲戒。如此將可兼 

顧調和行政長官人事監督權、整飭官箴之效率、服公職權保障及懲戒司 

法機關之工作承載量等各面向，不致對行政權或司法權造成過度衝擊， 

應是最可行之懲戒權劃分方案25，誠屬的論而可資贊同。

懲戒法修正意旨

自司法院釋字第396號解釋揭示：「……公務員因公法上職務關係 

而有違法失職之行為，應受懲戒處分者，憲法明定為司法權之範圍……  

懲戒處分影響憲法上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蕙法上 

之法官，依蕙法第82條及本院釋字第162號解釋意旨，則其機關應採 

法院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被付 

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例如採取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及辯 

護制度，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機關之組織、名稱與懲 

戒程序，併予檢討修正。」為保障受懲戒公務員憲法權益，懲戒程序應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公務員懲戒法歷經多次修正，最新之109年 

7 月 1 7 日修正施行公務員懲戒法，已將公懲會改制「懲戒法院」，並建 

立 「一級二審制度」，提供上訴、抗告救濟程序，以強化公務員權利保 

障 。故上述解釋意旨所揭示「合理範圍」基準之解釋，自應隨強化公務 

員權益保障之時代變遷，而明確宣示不應包含任何具有懲戒性質之剝 

奪公務員身分「免職」懲 分 ，以回歸憲法第77條賦予司法院掌理懲戒 

權 ，藉此保障公務員權益之制憲初衷！

參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3 項第 4 款 、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8 條後段規定所涉年终考績丁等予以免職，性質上是否屬於實質懲 

戒處分？其是否牴觸憲法第7 7 條以司法院為最高懲戒機關之意 

旨？此項免職處分，是否仍由其行政長官為之？抑或因涉及公務 

人員身分之剝奪，而應由司法權為之？上開規定有無侵害人民服

同註2 1 ，第 68-7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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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權？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長官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 3 項第 4 款 、第 7 條 第 1 項第 

4 款及第8 條後段規定，所為年終（另予）考績丁等而予以免職，具有 

實質懲戒處分性質，因剝奪公務員身分而限制人民服公職權，此核心範 

圍應保留由司法權為之，方符憲法第77條以司法院為最高懲戒機關之

意旨。 __________

一 、我國固有考績獎懲制度於制憲後不應涵括憲法第77條規定保留予

司法權之實質懲戒處分

我國主管長官對其屬僚行考績之權，源於歷代考課之制26，考課之 

後 ，繼以賞罰，賞有增秩、遷官、賜爵；罰有貶秩、降職、免官。考課 

之 外 ，再輔以年勞，「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年勞是以日月驗 

其資格之深淺」27。

蕙法第7 7條規定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憲法第8 3條明定考 

試院掌理考績之事項（憲法增修條文第6 條 第 1 項第3 款則改為考試 

院掌理考績之法制事項）。考績制度係本於考試權而為落實公務員於特 

定期間服勤表現之考核及維持長官監督權之適時行使，其内涵除對公 

務員於特定期間服勤表現之考核外，且包括依據考核成績所為之獎懲。 

行蕙前2 4年 1 1月 1 曰公布之公務員考績獎懲條例即明定公務員考績 

懲處分為解職、降級及記過（第三條），並規定年考四等記過，五等降 

級 ，六等解職（第四條），總考五等記過，六等降級，七等解職（第五 

條 ）。行憲後3 8年 1 月 1 日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亦沿襲依考核成 

績為獎懲之精神，規定年考五等免職，總考四等降俸一級調職，連續兩

26我國考績獎懲制度之源流悠遠，書經舜典t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孔案國傳： 

「考績法明，眾功皆廣」。可知帝舜時代已行考績獎懲。至周朝其制大行 >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又 ，小宰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由於大宰「掌邦治」，「以佐王治邦國」，後世稱宰相、 
首相’率副相小宰掌理全國各機關暨公務人員考績，採用六種考計方法，以王者詔令分別實施廢置 

誅賞。漢稱 「考功課吏法」，魏於尚書設「考功曹」，專司內外官吏考課黜陟，歷代因之。唐制：尚 

書省（猶今內閣）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 

對眾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凡考課之法有四審二十七最，各據以為黜陟。自是以 
後 ，歷代皆詳訂官吏考課法。参見釋字第298號解釋之大法官李鐘聲一部不同意見書。

27參見釋字第491號解釋之大法官吳庚協同意見書。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次總考列四等者免職，五等降一階免職（第六條）。嗣後公務人員考績 

法於4 3年 1 月 9 日、5 1年 4 月 9 曰、5 9年 8 月 2 7 日、6 9年 1 2月 3 

曰、7 5年 7 月 1 1 日、7 9年 1 2月 2 8 日雖迭有修正，然每年應辦理考 

績、依考核成績予以獎懲及對考績最劣等者予以免職淘汰之規定，則從 

未改變28。

綜上可知，我國考績制度固附有獎懲效果（而與德國公務員法制下 

考績制度不同29) ，但其制度本質乃是根據公務員於特定一段期間之工 

作表現為综合評價，以獎優懲劣，藉此維持長官之行政監督權，終以發 

揮公務員工作效能為目的，並非專為懲戒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所設，應 

屬當然。且如此解釋方能正確區辨及劃分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掌公 

務員懲戒，與蕙法增修條文第6 條 第 1 項規定考試院掌公務員任免、 

考 績 （獎懲）法制事項之本質及權力分立之界限。

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3 項第 4 款規定所為之丁等免職懲處，

具有實質懲戒處分性質

(一）年終或另予考績丁等免職因受公務員考績法第6 條第3 項限制， 

並非單純績效考核處分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3 項 、第 7 條 第 1 項 、第 8 條及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 

則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 

當年1 至 1 2月任職期間之成績。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 

績年度内，考核任職不滿1 年 ，而連續任職已達6 個月者之成績。年 

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 

之 。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 、丁四等，受考人在考績 

年度内，非有（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 

確實證據者。（二）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 

確實證據者。（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果，有確實 

證據者。（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

28參見釋字第583號解釋之大法官廖義男不同意見書。

29同註2 1 ，第 25-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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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等情形之一者，不得考列丁等。年終考績獎懲為： 

曱等：晉本俸1 級 ，並給與1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 

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1 級 ，並給與1 個月俸 

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 與 2 個月俸給總額之 

一次獎金。乙等：晉本俸1級 ，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 

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1 級 ，並給與 

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 與 1 個半月 

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丙等：留原俸級。丁等：免職。另予考績人員之 

獎懲，列曱等者，給與 1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乙等者，給與半 

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丙等者，不予獎勵；列丁等者，免職。依 

規定應另予考績者，關於辦理其考績之項目、評分比例、考績列等標準 

及考績表等，均適用年終考績之規定。因此，年終考績或另予考績考列 

丁等，均須受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 3 項規定之限制。故有論者認 

為 ，年終考績或另予考績被考評為丁等，除績效不佳外，尚須具有上述 

規定所列違法失職或違反紀律情事之一，是因考績評列丁等免職，其立 

法意旨已非單純淘汰不適任或不適格人員，而有懲處之重要意涵3G。

(二）丁等免職懲處因逾越「合理範圍」，已牴觸憲法第7 7條而違憲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3 項第4 款規定之情事：「品行不端，或 

達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實 

質意義與公務員之違法行為相同，特別係本案行政訴訟事件原告於104 

年間涉犯刑法加重竊盜罪（見附件4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 

第 579號刑事判決），該違法行為該當公務員懲戒法第2 條第2 款 ：「非 

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之懲戒事由，益徵被告 

機關依據該款規定評列原告年終考績丁等，依司法院釋字第2 9 8號及 

第491號解釋「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意 

旨，核屬實質上之懲戒處分（依釋憲聲請書第9 頁及附件1 銓敘部函 

文 ，主管機關亦肯認年終考績考列丁等，獎懲結果為免職，具有實質懲

3<)參見許濱松，我國公務員懲戒權力歸屬的探討，公務員懲戒制度相關論文彙編，司法院印行，93 

年 12月 ，第 364至 36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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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處分之性質）。是就此部分，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3 項第4 款 

規定，所為年終考績丁等予以免職，因屬剝奪公務員身分之實質懲戒處 

分 ，承上說明，已逾越依法律得授權行政長官為之的合理範圍，而牴觸 

憲法第7 7條以司法院為最高懲戒機關之意旨，並限制憲法第18條保 

障人民服公職之基本權利，應屬違蕙！ •

肆 、結論

因我國於行憲前即有常任公務員懲戒權歸屬司法院掌理，行政長 

官並無針對違失行為剝奪公務員身分作成免職處分之固有傳統，以及 

於制蕙國民大會審議憲法草案之過程中，經代表詳細審究後明確決定 

公務員懲戒權歸由司法院掌理之制憲意旨，嗣經司法院釋字第243號、

第298號解釋揭示於蕙法第77條所蘊含「懲戒一元化」原則下，應以 

「實質懲戒處分」概念檢視免職懲處合憲性之釋蕙意旨，因主管長官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6 條第 3 項第 4 款規定所為丁等免職處分，已屬針 

對違失行為剝奪公務員身分之實質懲戒處分，嚴重限制憲法保障人民 

服公職之基本權利，逾越釋字第298號解釋之「合理範圍」，而牴觸憲 

法第77條明定司法院為最高懲戒機關之意旨，應由鈞庭宣告違憲，以 

回復制憲者賦予司法院掌理公務員懲戒權及保障人民服公職基本權之 

初 衷 。

此致

憲法法庭公麥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岔 曰

具狀人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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